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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ights & Interests

�

不为员工上社保
，

谁提要求就辞谁
，

三门峡一商场还挺
“

横
”。

�

近年来
，

理财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话
题

。

委托理财切勿轻信
“

保本
”

宣传
一家人周末在家休息

，

却一次次被上
门办理业务的公司员工敲错房门

。

海南拟出台新规禁止
“

民宅商用
”

�

只要不交白卷
，

人人都可以过关
，

昆
明一商场指定职业培训站点如此办事

。

资格证培训一天就可以拿下不说出谁是举报人就拒绝采访

保险合同发生争议
：

法院应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
冯云虎杨吉密

日前
，

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法院就一起
保险公司拒付患者保险的案件作出一审判
决

：

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
公司

(

以下简称人寿南阳分公司
)

在判决生效
后五日内给付原告李丽

（

化名
）

重大疾病保
险金两万元

。

2003

年
8

月
1 0

日
，

原告李丽与被告人
寿南阳分公司签订了一份康宁终身保险合
同

，

该合同投保人
、

被保险人为李丽
。

合同约定保险金额为
10000

元
，

标准保
费为

1130

元
，

交费方式为年交
，

交费
、

生效
日期为每年

8

月
26

日
。

合同第
4

条约定保险责任
：“

在本合同
有效期内

，

本公司负下列保险责任
：

一
、

被保
险人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

180

日后初次发
生

，

并经本公司指定或认可的医疗机构确诊
患重大疾病

(

无论一种或多种
)

时
，

本公司按
基本保额的两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

……

重大疾病是指下列疾病或手术之一
……

重
大器官移植手术

，

重大器官移植手术是指接
受心脏

、

肺脏
、

肝脏
、

胰脏及骨髓移植
。

李丽依合同约定交纳了每年保险费
。

2007

年
10

月
30

日
，

李丽因病在郑州
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进行治疗

。

2007

年
11

月
14

日
，

郑州大学第一附
属医院对李丽实施了心脏二尖瓣置换和三
尖瓣成型手术

。

保险公司认为
，

李丽在郑州大学第一附
属医院所作的手术

，

不是重大器官移植
，

不
属于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

，

因此不应承担给

付保险金的责任
。

2009

年
3

月
31

日
，

李丽以自己患有保
险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为由诉诸法院

，

要求
被告人寿南阳分公司支付重大疾病保险金
两万元

。

法院审理认为
，

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
保护

。

2003

年
8

月
10

日
，

原告与被告签订
了康宁终身保险合同

，

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
思表示

，

并不违反法律
、

行政法规的强制性

规定
，

故保险合同合法
、

有效
。

合同当事人应
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

。

原告如数交纳了保险费
，

已履行了合同
约定的主要义务

。

2007

年
10

月
30

日
，

原告
因病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

，

同
年

11

月
14

日由医院对原告实施了心脏二
尖瓣置换和三尖瓣成型手术

。

原
、

被告双方
所签保险合同条款中明确

，

重大器官移植手
术属重大疾病

。

庭审中原告诉称
，

心脏二尖

瓣置换和三尖瓣成型手术属保险合同约定
的重大疾病

，

被告辩称
，

原告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
院所作的手术

，

不是重大器官移植
，

不属于
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

，

因此不应承担给付保
险金的责任

。

法院认为
，

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
争议的

，

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
、

合同
的有关条款

、

合同的目的
、

交易习惯以及诚
实信用原则

，

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
。

《

保险法
》

第
31

条规定
：“

对于保险合同
的条款

，

保险人与投保人
、

被保险人或者受
益人有争议时

，

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应当作
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

。 ”

原
、

被
告对重大器官移植的理解存在争议

，

因此人
民法院应作出有利于原告

(

被保险人
)

李丽的
解释

，

即
“

二尖瓣置换
”

和
“

三尖瓣成型
”

手术
属保险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

，

原告要求被告
依合同约定支付重大疾病保险金的诉讼请
求

，

事实清楚
，

证据充分
，

本院依法予以支
持

。

被告辩称不能成立
，

本院依法不予采信
。

2009

年
7

月
27

日星期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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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宅改作商业或办公用房
，

即俗称的
“

住
改商

”，

是城市住房业主利益冲突的焦点
，

也
是城市物业管理的难点之一

。

近年来
，

随着城市商品房数量的不断增
加

，

作为不同利益群体的业主
，

一方要捍卫宁
静

、

安全
、

舒适的居住环境
，

另一方则谋求房
产价值的最大化

，“

住改商
”

的频频出现
，

造成
业主之间的纠纷逐年上升

。

日前
，

最高法院公布了
《

关于审理建筑物
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解
释

》：“

住改商
”

的业主以多数有利害关系的业
主同意其行为进行抗辩的

，

人民法院不予支
持

。

换言之
，

想
“

住改商
”

的业主即使取得全楼
绝大多数业主的支持

，

但只要有一位业主
“

一
票否决

”，

便不能
“

住改商
”。

2007

年出台的
《

物权法
》

对
“

住该商
”

引
发的纠纷原则规定

：“

住改商
”

除了需要遵守
法律

、

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
，

应当经有利害关
系的业主同意

。

然而
，

由于
《

物权法
》

没有明确如何征求
“

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
”

等关键细节
，

使得
这一立法内容在生活中缺乏可操作性

。

最高法院关于
“

住改商
”

业主可
“

一票否
决

”

的司法解释
，

虽然为
“

住改商
”

打上了立法
“

补丁
”，

但也引发争议
。

质疑者
北京某小区的何女士手持一份当日的

《

新京报
》，

一脸茫然
。

这一天
，《

新京报
》

头条新闻标题是
《“

住
改商

”

须经全楼业主同意
》。

据报道披露
，

2007

年出台的
《

物权法
》

规定
，“

住改商
”

除
遵守法律

、

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
，

应当经有
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

。

为了明确界定
“

有利
害关系业主

”，

避免法律适用的困难
，

最高法
院公布了司法解释

……

其中
“

住改商
”

业主
可

“

一票否决
”

的规定
，

让何女士陷入了两难
境地

。

三年前
，

何女士所在公司倒闭
，

丈夫是出
租车司机

，

早出晚归但收入有限
，

正在上学的
儿子又到了最费钱的时候

。

三个月前
，

何女士
一家卖掉旧房

，

倾尽积蓄并在银行贷款
30

多

万元
，

在某小区买了一套底层的三居室
，

准备
将客厅改造成经营日常用品的便利店

，

希望
日后生活能有稳定收入

。

对于何女士开便利店的想法
，

小区
“

业委
会

”、

居委会和物业公司表示赞同
，

因为小区
的商业服务设施一直不足

，

居民生活不便
。

何
女士和同一楼层的

10

多户邻居打了招呼
，

业
主一片支持之声

：“

既不扰民
，

又能免去买油
盐酱醋跑长路

，

好事啊
！ ”

心里有底的何女士又投入
3

万多元对客
厅进行改造

、

装修
，

准备两周后开业
。

谁想
，

“

一票否决
”

的司法解释出台
，

让何女士犯难
了

。

何女士所住楼房共
28

层
，

每层
12

户
。

换
言之

，

何女士要想把便利店开起来
，

必须征得
全楼

336

户
“

利害关系人
”

的同意
，

在她看来
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儿

。“

我的小店开在
一层

，

无论如何也不会影响住在高层的业主
，

怎么他们都成了
‘

利害关系人
’？ ”

《

物权法
》

明确规定
：

业主对其房产建筑
物专有部分享有占有

、

使用
、

收益和处分的权
利

。

那么
，

业主在自己的住宅里
“

住改商
”，

并
且没有扰民的不良后果

，

是不是一种正当的
权利行使

？

是否应当得到法律保护
？

何女士不
满地说

。

赞成者
“

住改商
”

降低了小区居住品质
，

侵犯了
其他业主权利

。

这是另一些业主赞成
“

住改
商

”

实行
“

一票否决
”

的重要理由
。

典型的一例
是

，

在北京朝阳区一个仅能容纳
1000

多户的
住宅小区

，

却有
140

多家商户
，

加之一些业主
将房屋租给其他公司作为职工宿舍

，

每天进
出社区的外来人员达

1000

多人
，

小区的休闲
设施全被外来者

“

占领
”，

电梯仅使用三年半
就提前报销

，

被淹没在
“

住改商
”

海洋中的社
区居民

，

焉能不怨声载道
？

以
“

住改商
”

方式开办公司
，

导致小区车
位紧张

、

电梯拥堵
；

开办餐馆饭店会带来油烟
和垃圾污染

；

开办歌舞厅
、

美容院等
，

除了夜
晚的喧嚣

，

还可能埋下治安隐患
……

凡此种
种

，

令不少小区居民对
“

住改商
”

极为反感
，

必

欲拒之门外而后快
。

虽然反对者众
，

但支持
“

住改商
”

的亦不
在少数

。

毕竟
，

在小区内开设的便利店
、

干洗
店

、

小卖部
、

医疗诊所
、

打字复印室等等
，

不仅
对居民生活毫无干扰

，

而且能带来诸多的生
活方便

。

立法难题
事实上

，

当年
《

物权法
》

立法过程中
，“

住
改商

”

便是摆在立法者面前的一道难题
。

在征
求意见时

，“

绝对禁止
”、“

有限容忍
”

和
“

完全
放开

”

三种截然不同的民意始终争执不下
。

为
了不影响立法进程

，《

物权法
》

最终采取了简
约的立法策略

，

原则规定
：“

住改商
”

除了需要
遵守法律

、

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
，

应当经有利
害关系的业主同意

。

这一条款
，

被普遍解读为
尊重业主对

“

住改商
”

的自主选择权
。

然而
，

由于
《

物权法
》

没有明确
“

有利害关
系业主

”

的内涵
、

如何征求有利害关系业主同
意等细节

，

使得这一立法内容缺乏可操作性
。

但解决
“

住改商
”

冲突却时不我待
，

于是
，

各种
“

地方惯例
”

应运而生
。

北京
，“

住改商
”

应征得大部分近邻同意
；

广州
，“

住改商
”

要征得三分之二的同楼业主
同意

；

有的地区甚至规定
“

住该商
”

必须征得
整个小区业主同意

……

“

一票否决
”

司法解释的出台
，

终结了各
地

“

地方惯例
”

标准不一的局面
，

但围绕
“

住改
商

”

的种种冲突和争议
，

是否能真正得到合理
的平衡并取得统一共识呢

？

“

住改商
”

的背后
多年以来

，

左右
“

住改商
”

命运的还有两
股潜力量

。

首先是
“

住改商
”

背后的利益驱动力
。

由
于底层住宅或沿街房屋最适宜

“

住改商
”，

因
此不少业主都热衷投资这类住宅

，

然后再高
价出租或出售

，

借此获得
“

增值效应
”，

这些投
资者自然是

“

住改商
”

的铁杆支持者
。

“

商住两用
”

的
“

住改商
”

房屋
，

由于其租
金

、

停车费等较之正规写字楼价格低廉
，

一
些公司为节省成本

，

纷纷涌入其间
，

由此也

引发大量纠纷
。

为了平息矛盾
，

一些地方政
府一度下达禁令

，

不允许住宅楼用作办公用
房

。

此令一出
，

一些名为住宅楼实为商务楼
的项目房价大跌

，

大批投资性业主纷纷要求
退房

。

最终
，

许多地方的
“

住改商
”

禁令不了
了之

。

“

一票否决
”

的界定
“

一票否决
”

的司法解释出台后
，

支持者
大声叫好

，

欢呼从此绝了
“

住改商
”

的后患
。

但
质疑之声也不绝于耳

，

其争议实质还是如何
合理平衡权利冲突

。

质疑者认为
，“

住改商
”

应当受到限制
，

但
这种限制应当合理

、

合法
，

而不是简单的
“

一
刀切

”。 “

住改商
”

实际上是一种物权
，《

物权
法

》

明确规定
：“

业主对其房产建筑物专有部
分享有占有

、

使用
、

收益和处分的权利
”，

当然
这种权利的行使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
益

。

那么
，

业主在自己的住宅里
“

住改商
”，

是
否有正当性

？

其权利是否可依据他人的好恶
而被轻易剥夺

？

如何定位
“

有利害关系业主
”、“

损害事
实

”

是
“

住改商
”

争议的另一焦点
。“

住改商
”

的
弊端是给小区环境和业主生活质量

、

财产安
全带来破坏和隐患

。

那么
，

哪些
“

利害关系业
主

”

的生活受到了何种
“

损害事实
”

至关重要
。

相关司法解释规定
：“

建筑区划内
，

本栋
建筑物之外的业主

，

主张与自己有利害关系
的

，

应证明其房屋价值
、

生活质量受到或者可
能受到不利影响

。”

这实际上是要求本栋住宅
楼之外的业主承担证明

“

住改商
”

有损害事实
的举证责任

。

但是
，

本栋住宅楼业主却无须证明
“

损害
事实

”

的存在
，

只凭一己好恶随意投上一票
，

便可能轻易否决
“

住改商
”。

这种制度设计的
不均衡

、

不统一
，

多少令人费解
。

需要强调的是
，“

住改商
”

是否具有
“

损害
事实

”，

恐怕不应由争议双方说了算
，

而是应
当由司法争议解决机制和权利救济渠道居中
裁决

。

换言之
，

当
“

开店权
”

与
“

否决权
”

发生权
利冲突

，

合理的
“

开店权
”

与
“

否决权
”

并无高
下之分

。

法律应当承担起明辨是非
、

定纷止争

的功能
，

而不是从制度源头采用
“

一票否决
”

的民间行为
，

用某一群体的利益否决或侵犯
另一利益群体的权利

。

寻找公平的出路
正因为

“

损害事实
”

在
“

住改商
”

问题中的
重要性

，

我们的制度设计不应局限于
“

利害关
系人

”

是否同意
，

而是应当致力于提供判别
“

损害事实
”

的标准
，

鉴定
“

住改商
”

是否侵犯
了其他业主的通行权

、

邻近权
、

通风权
、

采光
权

、

共有权等合法权益
。

为了更好地鉴别是否具有
“

损害事实
”，

应严格限定
“

住改商
”

的产业类别
，

明确哪些
便民利民的产业可以进入社区并接受必要的
限制

，

哪些严重扰民
、

破坏环境的产业绝对不
得进入

，

这恐怕是真正解决
“

开店权
”

和
“

否决
权

”

的务实之举
。

从更深的层面而言
，

要合理
、

平和地解决
“

住改商
”

纠纷
，

除了司法救济渠道外
，

还应当
建立多元化的利益平衡机制和争议解决机制

。

比如
，

对于
“

住改商
”

申请
，

可以由业主委
员会主持前置性的协商程序

，

使小区各种
“

民
意

”

在充分博弈的基础上得到调和并达成一
致

，

而不是由
“

住改商
”

业主挨家挨户去
“

做工
作

”；

对于
“

利害关系人
”、“

损害事实
”

的界定
，

可以在征得各方同意的前提下
，

委托中立的
第三方进行评估

……

民间自治与司法救济相互借力
，

当是
应对

“

住改商
”

难题的合理途径
。

通过这样
的民间调解

，

使得共住一区的业主能在合
作

、

妥协的方式下得出共识
，

使所有业主都
意识到

：

一切权利和利益
，

应以尊重他人合
理权利和利益为前提

，

而不是一味追求自
身权利和利益的最大化

。

“

住改商
”

者有必要扪心自问
，

自己的
利益追求是否伤害了他人的正常生活

，

并
时时以此自律

。

反对者的也要冷静思索
，

“

一票否决
”

在维权的同时也许构成了对他
人的侵权

，

随意否决而不是善待他人的权
利不应是小区业主处理邻里纠纷的选择

。

“

住改商
”

如此
，

其他权利亦如此
。

（

相关报道见今日第
7

版
）

阿计
／

文图

“

住改商
”：

业主利益冲突的焦点
广州检察院

批捕
“

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
”

嫌疑人
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日前以

“

出售公
民个人信息罪

”

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李
某

，

以
“

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
”

批准
逮捕犯罪嫌疑人黎某

。

这是广州市检察
机关执行

《

刑法修正案
（

七
）》

新罪名
、

保
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第一宗案件

。

公安机关查明
，

自
２００８

年
３

月开
始

，

犯罪嫌疑人李某利用其在广州某电
讯公司工作的便利

，

将机主资料等信息
非法出售给他人

，

获利近万元
。 《

刑法修
正案

（

七
）》

正式实施后
，

李某非法出售机
主信息的行为并未收敛

。

２００９

年
２

月
２８

日至
５

月期间
，

李某再次出售
４

份手机
机主资料给黎某

，

黎某获取上述信息后
转卖给私家侦探公司

。

公安机关将此案移送广州市人民检
察院呈捕

。

日前
，

广州市检察院依法批准
逮捕该案犯罪嫌疑人

。

据广州市检察院介绍
，《

刑法修正案
（

七
）》

于
２００９

年
２

月
２８

日正式实施
，

侵
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首次进入刑事犯
罪的范畴

。 （

新华社记者詹奕嘉
）

重庆
“５·３０”

特大矿难事故
８

名责任人被依法批捕
记者近日从重庆市检察院获悉

，

重
庆綦江县检察院已对

５

名松藻同华煤矿
“

５

·

３０

”

特大矿难事故责任人作出批捕决
定

。

由于此前已有
３

人被检察机关批捕
，

目前该起特大矿难事故中被检察机关依
法批捕的犯罪嫌疑人已达

８

人
。

２００９

年
５

月
３０

日上午
１０

点
５５

分
，

重庆綦江县境内的重庆松藻煤电有
限公司同华煤矿发生一起特大煤与瓦斯
突出事故

，

共导致
３０

人死亡
、

７７

人受
伤

。

事故发生后
，

重庆检察机关迅速派员
赶赴现场介入事故原因调查

，

同华煤矿
矿长易政

、

总工程师陈有明
、

重庆川九公
司第九项目部经理刘强被立案侦查

，

并
刑事拘留

。

经过检方和警方的侦查
，

３

人
犯罪事实被查清

。

６

月
７

日
，

重庆綦江县检察院依法
对易政

、

陈有明
、

刘强作出批捕决定
。

此后
，

专案组又对事故中的其他责任
人进行立案侦查

。

经查
，

在事故发生当日
，

同
华煤矿在扩能改造中

，

施工方重庆川九建设
公司第九项目部总工程师罗传军负责安全
技术工作

，

在放炮时未做技术指导
，

未按防
突
（

防范瓦斯突出
）

措施组织井下人员撤离
，

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
；

同华煤矿分管扩
能的副矿长张倔刚

，

负责施工的日常安全监
管

，

在放炮时未履行监管职责
，

不但未组织
井下人员撤离

，

还因不了解施工作业进程而
带人下井检查

，

造成多名检查人员伤亡
，

负
有监管失职责任

；

该项目部
９０２

队长池树
华作为施工现场负责人

，

未按防突措施组织
井下人员撤离

，

并对违规放炮监管不到位
，

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
；

该项目部
９０２

队二班放炮员范国模违章放炮
，

对事故发生
负有直接责任

；

该项目部调度室调度员胡亚
东
，

在当班时接到放炮报告后
，

未报告领导
，

没有通知本单位井下人员撤离
，

对事故发生
负有直接责任

。

綦江县检察院以涉嫌重大责
任事故罪依法对

５

人批捕
。

重庆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
，

目
前该案的各项调查工作还在有序进行之
中

。 （

新华社记者王晓磊
）

山东烟台
“

民告官
”

案件实行公开听证
山东省烟台市近日出台行政复议听

证试行办法
。

在
“

民告官
”

案件中
，

百姓可
以与行政机关当面对质

、

说理
，

还允许市
民到场旁听

。

据烟台市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介
绍

，

近年来
，

随着群众法治意识的提高
，

以前群众
“

不知告
、

不会告和不敢告
”

的
局面得到改善

。

为提高行政复议的透明
度和社会公信力

，

市里制定了
《

烟台市行
政复议听证试行办法

》。

四种行政复议案
件可以组织听证

：

一是疑难
、

复杂的案
件

；

二是社会热点
、

难点及影响较大的群
体性案件

；

三是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或适
用依据争议较大的案件

；

四是复议机关
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重大复杂案件

。

据了解
，

烟台市过去在办理行政复
议案件时

，

一般都是以书面审理
、

到现场
调查的模式

，

分别听取双方的声音
，

不会
让双方见面同时进行调查

，

但对于一些
疑点多

、

证据复杂的案件也曾尝试过听
证的形式进行

，

让双方当事人进行当场
对质

，

群众心中有什么委屈或怨气发泄
出来

，

反倒有利于案件的审理或调解
。

据介绍
，

烟台市将为行政复议的双
方提供听证的固定场所和设施

，

除涉及
国家机密

、

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的行政
复议案件外

，

听政可公开进行
，

还允许市
民到场旁听

。 （

新华社记者董振国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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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住改商
”

是禁是容听证会辩论激烈
左图

：

成都市就
《

成都市物业管理条例
(

草案
)

》

涉及
“

住改商
”

问题召开立法听证
会

。

70

多名市民参加了听证会
。

市民的意见
,

一类是零容忍
，

要求取
缔

“

住改商
”。

另一类意见认为
，

只要相邻住
户同意

，

住宅小区可以开办公司
。

还有一些

市民认为
，

是否允许
“

住改商
”，

应当看其经
营性质

。

一些歌舞厅
、

餐厅等严重影响住户
生活

，

应当杜绝
、

取缔
，

但开设服装店
、

美容
院

、

健身房等服务性公司
，

既方便住户
，

又
对居住影响不大

，

可以允许
。

王熙维
/

摄
下图

：

北京某小区底楼
“

住改商
”。


